南安市教育局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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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2015年高考外语口试工作安排的通知

各完中（高考报名点）：

    根据《福建省教育考试院关于印发2015年福建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外语口试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闽考院普〔2015〕28号）精神，现将2015年普通高考外语口试工作通知如下：

   （一）外语口试时间：6月23日－6月25日进行。 

　　    上午：8：30开始，12：00结束  
下午：15：30开始，18：30结束。
    （二）各校考生口试的具体时间安排如下：

	考点
	午别
	6月23日
	6月24日
	6月25日

	一中
考点

	上午
	一中（所有文科考生、

理工类150002-150050）
	一中（余下部分）、

三中、南星、延平、新营
	华侨

	
	下午
	一中

（理工类150051-150571）
	五星、六中、鹏峰、柳城、龙泉、宝莲、体校
	

	国光
考点

	上午
	国光

（文史类110387-110710）
	国光（余下部分）、

诗中
	侨光

（余下部分）、

新侨、二中、

国二、蓝高

	
	下午
	国光

（文史类110711-110765、

理工类150813-151134）
	侨光（所有文科考生、

理工类151878-152116）
	


（三）各校应指派带队老师（一中、国光各3名，侨光、华侨各2名，其他各1名），随带《外语口试考生基本情况表》，负责点名核对考生到考情况，并协助考点做好组织工作，注意赴考交通、饮食等安全工作。
（四）考生进入口试考场应随身携带《准考证》、身份证，其它任何资料不准携带。《外语口试情况记录表》由考点考务人员统一分发。

（五）参加口试当日，考生应提前30分钟(即上午8∶00前、下午15∶00前)进入口试预备室，随机抽签决定面试顺序，不得迟到；口试过程应服从口试教师的指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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